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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見深夜街道上 A 女單獨一人行走，遂從後面潛行接近，伸手拉扯 A 女

所背的名牌皮包（內有現金 1 萬元）後逃逸，檢察官以刑法第 325 條搶

奪罪起訴，但法院審理後，認為係刑法第 328 條的強盜罪，試問強盜罪

是否在檢察官起訴範圍內？法院可否判決強盜罪？（25 分）

二、司法警察 A 詢問犯罪嫌疑人甲，先與甲閒聊，得知甲自白犯罪，見機不

可失，遂一人開始進行詢問與製作詢問筆錄，在僅僅告知甲之犯罪嫌疑

罪名後，未全程錄音錄影情況下，完成詢問並作成筆錄，試問依刑事訴

訟法規定，所取得甲的自白有何違法？是否具有證據能力？（25 分）

三、何謂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」？又依據民國 112 年 6 月 28 日修正公布

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內容，說明本次修法對於無戶籍國民在「入出國」

及「居留」之相關放寬或主要明確化措施。（25 分）

四、「高雄檢警調日前查獲一個跨國人口販運集團，以觀光、結婚等名義，

引進外籍女子來臺賣淫，每次交易價碼從新臺幣（下同）2,000 元至 3,500

元不等，其中 700 元至 800 元交給應召站，外籍女子須支付馬伕每小時

200 元車馬費，還得被應召站抽成。另須支付每月 2 萬至 3 萬元給『假

老公』生活費，外籍女子從事性交易所剩，幾乎全部用以償還高額仲介

費」。依據上述案例敘述，請說明此為何屬於人口販運案件，其加害人之

相關刑責又為何？（25 分）


